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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编号：临 2019-01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购买标的股权 

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后冲回金额抵消 

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高集团”）签署《河南平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冲回金额抵消往来账款的

协议》，将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后冲回金额抵消与平高集团往来账款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比例，缓解公司现金流状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6号）的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募集现金购买平高集团所持有的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平高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公

司 77.5%股权，平高东芝（廊坊）避雷器有限公司 50%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股权”）。

根据《评估报告》，标的股权在 2016年应享有的预测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21,264.66万元，在 2017 年应享有的预测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27,061.33 万元，

在 2018年应享有的预测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34,684.46万元。 

平高集团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里承诺标的股权在 2016年、2017 年、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截至当年度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将不低于截至当年度末的

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会计师事务所在每一会计年度届满后对实际净利润数与预测

净利润数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依据以下公式计算补偿金额：截至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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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末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度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补偿期间内各年度预测净利润数总额×标的股权交易价格-截至当年度末

已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度末已冲回金额。补偿金额以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上限。在

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补偿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的补偿金额小于 0，则按该补

偿金额数值的绝对值取值，对截至当年度末已经补偿的部分进行冲回，冲回金额

以截至当年度末已补偿金额与截至当年度末已冲回金额之差为上限。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平高集团威海高压电器有限公司、平

高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平高天灵开关有限

公司、平高东芝（廊坊）避雷器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标的股权 2018 年实际净利润为 35,351.84 万元，2016-2018年公司享有标

的股权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83,234.85万元,完成率为 100.27%。依据《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补偿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的补偿金额小

于 0，则按该补偿金额数值的绝对值取值，对截至当年度末已经补偿的部分进行冲

回。2016-2017年标的股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9.08%，平高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

司支付补偿款 1,543.81 万元。根据计算公式，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后公司应对

平高集团已经补偿的 1,543.81万元进行冲回，鉴于平高集团与平高电气尚有未结

算往来账款，公司与平高集团拟签署《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补偿冲回金额抵消往来账款的协议》，将该部分业绩承诺补偿

冲回金额抵消公司对平高集团的往来账款。 

平高集团持有公司 40.50%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卫 

注册资本：391,031万元 

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 22号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高压开关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

力金具、仪器仪表等电气产品和器材、充换电设施；电力储能电源系统的集成与

销售；节能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对外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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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电气产品贸易代理；机电加工；机械动力设备研制、安装、调试、改造、

维修；生产生活用能源供应（需专项审批的除外）；租赁场地、房屋及设备；太阳

能发电；电力工程设计服务；电力工程总承包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

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职业技能培训（不含与学历教育相关的培训或服务）。以下经营范

围仅供办理分支机构使用：餐饮，住宿，日用百货，本册制造，烟。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平高集团资产总额 268.25 亿元，营业收入 99.30

亿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经协商甲乙双方同意抵账金额15,438,1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肆拾

叁万捌仟壹佰元整),用于冲抵甲方往来账。双方约定于2019年5月底前完成冲抵，

抵账后乙方根据抵账金额减少对甲方的债权，甲方根据抵账金额减少对乙方的债

务，抵账后剩余款项各方继续按照原合同约定时间节点足额支付。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双方需

严格按照协议条款执行。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应收账款比例，缓解公司现金流状况，维护公司

股东权益。 

五、审议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购买标的股权 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后冲回金额抵消与平

高集团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的议案》，关联董事成卫、程利民、石丹、庞庆平、韩书

谟、徐光辉回避表决，其他三位非关联董事王天也、李涛、吴翊参加表决。表决

结果为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购买标的股权 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后冲回金额抵消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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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集团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天也、李涛、吴翊在董事会召开前对《关于公司 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购买标的股权 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后冲回金额抵消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往来账款的议案》发表事前确认意见认为：“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

2016-2018 年公司享有标的股权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83,234.85 万元,完成预测数

的 100.27%。根据《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后对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补偿的 1,543.81 万

元进行冲回。公司拟将该冲回金额抵消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的往来账款。该事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发表独立意见认为“经中审华

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2016-2018 年公司享有标的股权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

83,234.85 万元,完成预测数的 100.27%。根据《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平

高集团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后对平高集团有限

公司已经补偿的 1,543.81 万元进行冲回。公司拟将该冲回金额抵消与平高集团有

限公司的往来账款。该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

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5 日 


